
第三章    因应灾难的组织架构 
Organizational Aspects of Disaster  

 
 

原著：Diane Myers, R.N.,M.SN. 
Monterey, California 

                                                   翻译：廖定烈 
省立八疗养院 

 

前言 

    灾难乃是一种人类皆有，且复杂的、官僚化的、以及政治的事件。一般的程

序以及资源不足以处理灾难所带来的改变。因应灾难而生的团体、机构以及各管

辖范围的数目及类型也迅速增加，而组织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所改变。传统的劳力

及资源的分化，也增加了对参与其中的各组织及各专业间的整合需求。没有了这

样的整合，则资源可能无法共享，或依据需求而达成分配。彼此的沟通及控制也

许会不足，而导致事倍功半，忽略了基本的工作，甚至造成不良的后果。 

 本章讨论了参与救灾的各重要民间以及政府组织之角色、责任、资源、以及

相互关系。为了能有效运作，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心理卫生机构需要了解这种复杂

的机构环境以及资源系统。单单是临床的技巧，无法使心理卫生的工作人员能有

效地协助受灾区的幸存者。 

 本章也描述了联邦基金透过史塔福灾难缓和方案（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及紧急援助法案的第 416 条提供给心理卫生组织的资源；史塔福法案

适用于总统宣布的紧急灾难，此基金可以协助心理卫生组织对幸存者提供立即的

救援，以及长期的复原服务。 

 

 

一般性紧急事件的处理 

    在美国，日常遭遇到的非大灾难性的紧急事件，通常由地方来主控，此偏好

举国皆然。但如此一来，这些救难工作就会分散给各种小区组织（包括官方与民

间）以及个人；这些工作的角色与义务是由以往的惯例、法律、契约以及特约方

式来规范。（Auf der Heide, 1989;Drabek, 1985;Drabek, 1987;uarantelli,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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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的指派及资源的分配，很少是统一的，而且相对而言，较少混淆不清的

情形 (Auf der Heide, 1989) 。小区心理卫生机构通常与其它机构的互动是界线

清楚、彼此互相了解的；这些机构包括社会服务单位、学校、执法机关、观护人

等等。但在灾难当中，这种互动也会改变。 

 

 

灾难的紧急处理 

 依照联邦紧急事件处理中心的定义，所谓的「灾难」是： 

  发生的事件，其严重性及重大程度常会导致死亡、伤害、以及财物

损失，而且无法透过政府一般的程序及资源来处理。灾难、、、需要诸多

政府及民间的机构做出立即性、整合的、以及有效的反应，以符合人性

的需求、以及加快复原的速度。」(FEMA, 1984) 

 灾难与一般的紧急事件不同之处，在于其无法单靠动用更多人员、装备及补

给来处理。时常，灾难产生的需求超过单一组织的负荷能力，迫使他们必须与其

它机构分担工作及共享资源，而这些其它的机构只会用自己并不熟悉的程序来运

作。Auf der Heide(1989)曾报告过，灾难常会越过原先管辖的范围。灾难改变了

因应的机构之数目及结构，并可能导致新的组织产生。灾难会产生新的工作、并

且使平常并非负责灾难因应的参与者积极投入。灾难也会使平常用来处理紧急事

件的装置与设备遭到损坏。 

 美国政府部门的复杂程度，也加深了我们了解在灾难中「谁来做什么」的困

难。1982 年对政府单位的普查发现，有超过 82,000 的各种政府在全国各地运作

着。这种权力下放的结果于是导致灾难紧急处理计划与反应缺乏一致性，而且使

得灾难发生时的整合更加复杂。(Auf der Heide, 1989) 

 此外，对灾难因应较无经验的组织，其产生的响应常常是继续保持其一贯的

独立运作方式，无法了解到其功能如何配合此复杂、整体的因应及努力。Auf der 

Heide(1989)描述此种现象，称为「鲁宾逊漂流记症候群」(Robinson Crusoe 

Syndrome)（”我们是孤岛上唯一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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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孤立现象不止出现在灾难因应中，同时也出现在规划上。最常见的状况

是，民间的团体以及各级政府在规划时并没有真正实际考虑到其它团体的角色以

及其提供的资源。 

 由于灾难环境中所面临的复杂性与挑战，机构能发挥效果的一个重要的因子

乃是弹性，以及立即反应（improvise）的能力。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参与

救灾的组织应该自我教育以了解其它地区、州立、以及联邦政府机构的角色与义

务。机构必须以对组织环境的整体了解为基础进行规划。 

 

 

心理卫生在紧急事件的因应与复原中的角色与规划 

当灾难发生时，拥有一个整合灾难心理卫生紧急反应与其它救灾机构的灾难

心理卫生计划是基本要务。我们强烈建议在每个州政府的心理卫生机构中都要有

个心理卫生灾难因应计划，当作全州的紧急应变计划的一部份。在很多州，州长

直接下命令进行心理卫生因应规划。同样地，心理卫生的每个部门，不管是市立、

县立、或地区、都应有心理卫生的灾难因应计划。此计划应该是整个管辖范围内

完整的紧急应变计划的内容之一部分。有些州已经透过立法来加以规范。 

心理卫生规划的目的乃是确定对灾后幸存者的心理健康需求的响应，是有效

率、整合性、有效果的。此计划可以使心理卫生人员对组织内的设施、人员、以

及其它资源做最有效的运用，以协助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紧急救灾的工作人员、

以及小区本身。（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1989；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1991）。灾难心理卫生计划可以界定机构在灾难

计划、因应、以及复原过程中所牵涉的地方、州、及联邦单位的角色、义务、与

关系。 

心理卫生计划也必须界定参与救灾的各心理卫生机构的角色、义务、与关系

（south carolina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1991）。此计划需要筹划能达到

机构的每一个层级、每一个部门。计划也必须标明（依照身份）需要执行这些任

务各成员。成员最好能有后援，最好能到三线。 

 灾难心理卫生所提供的服务，需要在幸存者聚集之处，例如避难所或进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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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点通常由红十字会与社工机构或其它组织合作负责运作。在长期复原过程

中，心理卫生通常需要整合至其它针对幸存者的服务。因为需要与这些机构密切

合作，因此心理卫生计划常常是社会服务/避护计划的一部份。有些地方的心理

卫生机构会发现，如果在计划中纳入一个与红十字会签订的「互援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nding， MOU)」，明订两个机构彼此的角色与义务，

会有所帮助。针对幸存者的心理卫生服务也需要在医院、紧急事件处理中心、及

验尸地点进行。因此，心理卫生计划需要与紧急医疗计划、公共卫生计划、及检

察官的协助方案互相配合。 

 

 

紧急处理中政府的角色与义务 

地方政府 

 紧急处理在地方政府的层级，包括了市、县的地方官员。县县官员需要负责

辖内尚未整合救难行动的地区，在地方性的紧急事件或全州性的紧急事件中可能

也会担任整合的角色。地方法令与决议会建立一紧急事件处理的责任分工，配合

州政府的紧急处理组织。对于紧急事件，地方政府负有最处理上最重要的责任，

即使灾难事件已经超过了地方政府的能力，无法有效响应，需要请求州政府的协

助时，仍然如此。(Drabek and Hoetmer, 1991) 

 地方政府如何发挥紧急处理的功能？各地差别很大。在大部分的小城镇，紧

急处理的责任落在与救灾职务相关的官员身上，例如市长或消防队长。在县，通

常有兼职或全职的救灾处理官员负责。比较大的城市或县，比较可能有专责的紧

急处理部门，有少数的成员。此部门可能是独立运作，也可能隶属于其它部门，

例如消防队。因为有着如此大的差异，地方紧急事件处理机构不太可能有一致性

的组织结构。图 1 提供了一个简化的组织图，标明出各种地方的紧急事件处理单

位如何配合地方政府来运作。 

 以下所列举，乃是地方紧急处理单位的责任： 

1. 找出所有辖区内可能存在的威胁，并发展缓和此种威胁的计划及方法，

以除去或减少可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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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示出辖区内可能受灾的地区，例如，地质学上的危险区、洪水平原区、

水坝溃决之泛滥区等。 

3. 与政府及小区机构合作，发展及维持随时更新与政府及互援队协议的紧

急应变计划。 

4. 与产业合作，发展工业紧急应变计划以及应变能力，以支持地方政府的

计划。 

5. 发展训练紧急应变人员的计划及演习计划，以测试应变能力。 

6. 发展公共教育计划。 

7. 发展并维持紧急通讯系统，包括灾难发生时及时联络重要政府官员以及

警告大众的系统。建立一个紧急的大众公告系统。 

8. 发展符合所有可能的灾难情境所需的计划。将人员、物资列册，包括在

救灾所有可能派得上用场的政府与民间资源。确认负责之官员并且与之

合作，以克服资源短缺的问题。 

9. 发展并支持一个紧急事件处理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C）作为紧急事件发生时指挥及控制的场所。 

10. 建立并维持一个避护场所及接待与照护的地方。 

11. 发展政府施政及运作持续性的系统。 

12. 协助建立互援或合作的协议，以提供紧急事件发生时所需要的服务、装

备、或其它资源。 

13. 提供县政府或州政府的紧急事件处理处(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 

OES)对灾难导致的损坏之严重度及程度的估计，包括公共及私人的损

坏，以美元计价，另外也要对所需的救灾资源之支出加以估计。 

14.需获得由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的救灾计划所提供的技术及财政上的支持。 

 

州政府 

 州政府在灾难紧急处理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它要决定急难所产生的需求

以及下级政府能力之所及。除此之外，它也扮演州与联邦资源输送至地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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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包含训练、技术支持、及运作上的支持。紧急处理在州的层级、责任及指

挥权属于州长及州长所指派之代表。因为各州法律相异，一般而言州长被赋予权

力进行以下各项任务(Drabek and Hoetmer, 1991) 

1. 暂停州的规定、法令及例行事项。 

2. 采购物资及设备，不需考虑现行的法令限制。 

3. 直接进行疏散。 

4. 控制通往灾区的出入口。 

5. 授权释出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经费。 

6. 运用紧急临时基金，并重新分配预算以应紧急工作之需求。 

7. 发布全州或地区的紧急命令，并寻求州政府适当之救灾的行动。 

8. 执行并监督联邦级的灾难及紧急事件援助行动。 

    平时常见的紧急状况，通常由州长委派给州内的责任机构，通常名为紧急事

件处理处(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其它的州立机构也会被指派执行指定

的任务以减缓灾难所带来的效应，并且与内部其它部门及下级政府合作，提供协

助。图 2 描述了由州长主导的州政府层级的紧急处理功能，也显示全州的各机关

在灾难中的任务。 

Drabek and Hoetmer(1991)列举出州政府的紧急事件处理处的职责如下： 

1. 准备并维持一个完整的全州性紧急事件处理计划。 

2. 指定州政府的各机关应执行的紧急功能，并整合发展全州紧急应变计

划的行动。 

3. 确定所有指派特定任务的人员都能得到充分的训练及准备以执行任

务。 

4. 支持并协助地方政府的准备措施，确定地方政府的层级能够控制灾难；

撰写县及市的紧急应变计划标准与规定；以及回顾并保存由这些标准

所发展或更新的计划档案。 

5. 全盘掌握灾难发生后的损失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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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用并整合州内应地方政府或灾区请求而提供的资源，并在必要时请

求联邦政府协助。 

7. 依照地方负责整合的人员所请，运用全州的互援系统，协助地方紧急

应变措施运作。 

8. 与邻近各州维持互援协议。 

 当灾难超出地方政府能有效应变能力时，州政府的紧急事件处理处就会开

始运作，进行整合以支持地方辖区(Drabek and Hoetmer,1991)。州政府提供

地方政府特定的紧急事件支持的紧急包括以下各点： (California Basic 

Emergency Plen,1989)： 

1.救难行动之管理：通常由紧急事件处理处(OES)的部门主管或幕僚整合、

指挥、及控制紧急因应行动的运作，地点则在州立紧急指挥中心（SOC）；

沟通；发警报等信息通知灾区民众；以及状况回报与损害分析。 

2.消防与救援运作：灭火、消防安全、搜寻及救援。 

3.执法及交通指挥：执行紧急疏散、交通管制、出入口管制等措施。 

4.紧急医疗服务：照护与治疗受伤及生病民众。 

5.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卫生与消毒。 

6.验尸：集中、辨认及保存尸体。 

7.避护及照护：满足幸存者及救灾协助人员的基本需求；登记无家可归者、

因灾离家者、伤员、及病患；成立灾难避护中心，提供避护场所给幸存者

及服务人员。 

8.运输：将民众从危险地区撤离。 

9.救援：搜寻及拯救。 

10.建筑及工程：维护或修复道路、建筑物、或其它公共区域。 

11.资源与后勤支持：提供人员、装备、食物、能源、运输以及工具以备支

持使用。 

12.急难公共信息：迅速散布灾难的遵行事项及正确信息，以提供给大众。 

13.技术协助：对危险原料事故发生时以技术协助响应；对大众提出防护措

施之建议，如辐射外泄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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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辐射防护：辐射反应、包括环境中辐射量的侦测、决定尽量减低民众暴

露在危险环境采取的措施，以及找出及管理辐射尘避护所。 

 

联邦政府 

 灾难处理中，联邦政府的基本角色乃是保护灾难中的生命及财产，并协助州

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灾后重建。 

 依照执行的顺序，总统会指定若干联邦机构进行紧急准备及运作的责任，并

且全权交由联邦紧急事件处理中心(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负责。这些任务的指定乃是依照机构平日的职掌及能力而定。联邦的紧

急处理包括执行自然灾害缓和计划，及国内防备计划。 

 1988 年，对公共法 93-288 条进行名为 100-707 条之修正，其后更名为史

塔福灾难缓和及急难救助法案 (Robert 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史塔福法案提供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法源，以提供

因自然灾害及其它需联邦政府介入之重大事件所需挽救的生命、并确保公共卫

生、安全及财产等。对总统宣布的重大灾难之罹难者进行危机咨询，其法源也是

由史塔福法案所授与。危机咨询计划在本章以下各节会有详细说明。 

 联邦政府应了解地方政府及州政府紧急因应之实际运作。史塔福法案所授权

的联邦政府之协助乃是补州政府的不足。总统可依据史塔福法案之授权而宣布

「重大灾难」或某个地区因灾难而产生之「紧急事件」。此项宣布，乃是当州内

或地方的资源不足以有效地响应及无法承担复原工作之时，应受灾之州的州长所

请。一旦总统做此宣布，联邦紧急事件处理中心(FEMA)即可指挥任何联邦机构，

直接帮助州政府及地方政府。 

 图 3 描述联邦机构特定的紧急支持功能(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s，

ESFs) 

 

 

美国红十字会在救灾中的角色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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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红十字会在 1905 年由国会特许协助民众因灾难而产生的需要。此指定

任务在 1970 及 1974 年(1988 年重新修订)灾难缓和法案中由国会再度确认，而

在联邦紧急事件处理中心出版的法规中，和 1982 年 FEMA 与美国红十字会签署

的互援备忘录中均是如此。因此，红十字会在救灾中的角色乃是法定，其既非政

府，也无权放弃（American Red Cross,1982）。不过，红十字会不因服务而接

受政府的基金补助，完全靠自愿乐捐。除此之外，红十字会也不取代地方政府的

义务与委托。红十字会负责提供紧急集合，及整合政府与民间机构进行个别照护。

图 4 与图 5 描述了地方政府与红十字会在灾难中的任务。 

 

 

志愿性团体在灾难中的应变 

    许多志愿团体都提供了灾难中的因应措施。这些反应并非政府强制，但许多

个别组织都在其规章中都包含了灾难因应。许多志愿性的团体都是「全国救灾行

动志愿组织(Nation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Disaster, NVOAD)的成

员。除此之外，现存的地区团体，例如志工中心，会在地区性的灾难中负责特殊

的因应行动。自发性的「草根团体」(grass roots)有时也会出现，以解决没有机

构负责的事项。心理卫生方面应该对这些志愿团体的灾难因应有所留意与熟悉，

因为这些团体通常会提供其它组织所没有的服务。图 6 描述了很多这类正式的志

愿团体的反应。 

 以下列举出灾难发生时可能介入的其它志愿团体以及民间组织： 

 私人医院 

 医师、护士、药师、其它医疗专业人员 

 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及机构 

 自杀防治热线 

 民间救护车公司 

 美国医院协会 

 民间的健康食品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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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殡葬协会 

 毒物管制中心 

 兽医师 

 美国人道组织 

 自愿搜救队伍 

 探险搜救队伍 

 工业、农业、消防部门 

 国家滑雪巡逻队 

 救援犬协会 

 国内航空巡逻队 

 业余无线电组织（火腿族） 

 商用电台及电视台 

 民间危险物品清洁公司  

 化学物品制造者协会 

 铁路、航空、海事、货运、石油、采矿、及化学公司 

 美国民间工程师公会 

 全国独立服务鉴定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Fee 

Appraisers） 

 全国房屋建商协会 

 私人建筑契约业者 

 卫生设备之拥有者或管理者 

 劳工组织 

 AFL-CIO 小区服务部 

 民间公共事业公司 

 私立大专院校 

 儿童照护提供者 

 全国餐饮协会 

 私人餐厅与食品业者 

 美国国外战役退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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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军部队 

 服务俱乐部(Service clubs) 

 拉丁美洲裔美国同乡会 

 全国有色人种福利促进会 

 

 

重大灾难之宣布过程 

    当灾难导致的需求超过一个辖区因应所需的资源时，便需要宣告为更上一级

的紧急状况。以下就是有关各级紧急状况的定义，摘自数州的紧急事件处理计划： 

 

地方紧急状态 

 当灾难或紧急事件对辖区内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产生损害时，市或县政府可以

做地方紧急状态的宣布。当状况已经或者可能超越地方政府的服务、人员、装备

以及设施所能控制的时候，才进行此种宣告。地区性的紧急状况是假设有效的应

变行动可能需要联合其它辖区的力量共同进行。此种宣布可以使辖区动用紧急预

备金、资源及权力，并转移其它计划的资金以担负紧急状况的之所需。通常这是

全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先决条件。 

 

全州紧急状态 

 当全州存在着极度危及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之事件时，州长可以宣布全州

进入紧急状态。州长宣布的时机是当此状况已经、或可能超过了单一的县、县市

或都市。此种宣告的假设是此危急情况也许需要其它一个或数个互援的区域的力

量整合。宣告的内容包括以下各项： 

 下令要求辖内的其它县、市及州政府的机关互援。 

 授权州政府方面动用紧急权力（排除阻碍命令的条规、紧急采购、重

新分配预算给各紧急用途之所需。,and 

 在某些州，准予州政府补助地方辖区与紧急事件相关的因应行动、补

偿及重建经费，及以房地产税减税的方式补偿个人财产的损失/损害。 

 在某些州，自用屋受损的受灾户可以申请州政府的房屋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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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为请求联邦政府复原协助的先决条件。 

    如果经过评估发现受灾程度已经需要总统宣告紧急命令]时，州长便会递交

信函给联邦紧急事件处理中心(FEMA)的地区执行官。如果 FEMA 执行官证实州

长的判定，那么便会对华盛顿首府的 FEMA 官员提出建议案。FEMA 的长官会

将此建议案呈递给总统。 

 

重大灾难

 当灾难损害的程度，超出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民间组织等资源所能承担时，

将由总统宣告为重大灾难。根据重大灾难的宣告，联邦能提供的援助主要为两种，

此为史塔福法案所明文规定。并非所有的重大灾难都会包含此两种协助，必须符

合法案 416 条所规定的心理卫生方面的危机咨询基金，才会提供个别协助。 

 个别协助可以包括对个人及营业单位的协助，包括： 

 临时屋的协助 

 低利贷款（个人、营业单位、及农民） 

 个人及家庭的补助 

 危机咨询计划 

公众协助提供的对象为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特别行政区以及特定的私人非营

利机构，内容包括： 

 清除废弃物 

 修复/更换公共财产（公路、街道、桥梁、建筑物） 

 紧急保护措施（搜寻与救援、清除危险结构） 

 修复/更换水源控制设施（堤防、闸门） 

 

紧急命令 

 紧急命令由总统发布，并且授权提供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特定的协助以解决特

定的需求。这些协助可包括： 

 紧急大量伤员照护 

 搜寻及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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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运输 

图 7 阐述了灾难宣告的流程。 

 一旦总统做了紧急宣告，联邦紧急事件处理中心的首长就会指定一位联邦整

合指挥官(federal coordinating officer, FCO)来整合灾区的救援工作。联邦紧急

事件处理中心的地区长官会指定一位灾区复原负责人(disaster recovery 

manager,DRM)来执行这些任务。州长会指派一位州政府的整合指挥官(state 

coordinating officer,SCO)以整合州政府、地方政府的努力和联邦政府的努力。

州长也会指定特派代表(governor’s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GAR)以执行所有

灾难协助所需的文件，包括批准进行公众协助。以上所提的四种官员，会集中在

灾区工作站(disaster field office,DFO)办公，共同合作。灾区工作站为一临时的

办公处所，地点选在灾区内或邻近灾区，以整合并操控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响应

及复原的运作。图 8 阐述了灾区工作站内的联邦紧急因应小组(Federal 

Emergency Response Team,ERT)组织。 

 

 

总统宣布紧急危难后的罹难者危机咨询计划 

    本节内容乃摘自 FEMA/NIMH 对经总统宣告的重大灾难的受灾者进行的危

机咨询计划的描述。（FEMA/NIMH,1992） 

 依史塔福法案 416 条规定，经总统宣告重大灾难后，授权给联邦政府，提

供经费以进行心理卫生服务。 

法案 416.总统授权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包括对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机关、民间心理卫生机

构提供经济上的协助，对受灾户提供心理卫生服务或训练灾难工作者，以减缓此种重大灾

难或后续问题所造成或者加重的心理卫生的问题。 

 

目的与对象 

 对重大灾难的幸存者进行危机咨询计划，可以提供对幸存者的直接服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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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危机咨询计划中，此计划的直接服务工作者及其它类型的工作者施予训练，

也可以纳入此计划。危机咨询计划是由 FEMA 与位于物质滥用与心理卫生服务

部(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SAMHSA)内

的心理卫生中心(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CMHS)共同合作。 

    本法令的执行及计划的发展，乃是基于一种认知：灾难会产生种种情绪及心

理上的障碍，此种障碍若不治疗，可能会成为长期性而使人功能失调。这样的问

题如灾难发生后的畏惧症、睡眠障碍、忧郁症、易怒、及家庭失和。法案 416

条即是提供问题及时缓和的途径，并避免发展成为慢性的问题。 

    此计划所提供的协助，必须是总统宣告的重大灾难事件。此外，此计划的目

的在增强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可获得的资源与服务，因此若现有的机构计划无法提

供这些服务，可以同意对受灾者的提供危机咨询协助的支持。这样的支持并不是

自动提供的 

 

支持的团队与情况 

 不管是何种协助，州政府必须在总统宣告重大灾难后的十天内提出对灾难咨

询计划的需求评估。支持的形式有两类：立即服务的请求，及一般服务的请求。

两种协助的经费来源均由联邦紧急事件处理中心 FEMA 所提供。 

 要求立即服务的支持，需要在宣告紧急危难后 14 天内提出。支持可以提供

达灾后六十天之久。支持提供时间的长短，由联邦紧急事件处理中心的指挥官或

指定人员（即灾区复原官），知会心理卫生部门(CMHS)后做出决定。 

    一般服务需要在重大灾难宣告后 60 天内提出要求。此种支持可由联邦紧急

事件处理中心的助理指挥官根据 FEMA 地区指挥官及 CMHS 紧急服务部门及救

灾部门提出的建议，而透过物质滥用及心理卫生署(SAMHSA)提供。一般服务时

限为九个月，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件，可以延长三个月。 

 

适用性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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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规定，可以对州政府、地方政府、或民间心理卫生组织提供财政援助。

州政府的官员由州长指定对联邦提出协助的要求（即州政府为官方的申请人）。

此官员即为州长之特派代表(GAR)，对立即服务及一般服务计划的要求，都必须

由州长特派代表 GAR 提出，接受支持者可以是州政府的机关或被指派者。 

 

特别注意事项 

 在提出协助的要求时，申请人必须注意到一些特别的状况，例如： 

 对高危险群应特别加以关注，这些人包括儿童、体弱的老人、及弱势者； 

 不宜进行长期的心理治疗。 

 对地方可运用的资源与人力要加以最充分的利用。 

 应该针对地方需求而调整计划，包括特殊的文化、地理、或政治上的限

制。 

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如果是灾区的居民，或灾难发生时居留在当地，则有资格

要求危机咨询。此外，他们必须符合：1.有灾难或后续结果导致或加重的精神问

题；或 2.可能从预防性照护措施中受益(Federal Register, 1989) 

危机咨询计划的工作人员或谘商者有资格接受足以让他们能提供专业之灾

难心理卫生服务的训练。此外，所有负责协助幸存者的联邦、州、及地方的灾难

工作者都有资格接受训练，以便训练后皆能有效地处理幸存者。(Federal 

Register, 1989) 

 

申请立即服务 

 针对立即服务，在重大灾难宣告后的 14 天内需要由 GAR 以书面方式提出，

交给 FEMA 的灾后重建指挥官（DRM），书面的副本会由 FEMA 交给 CMHS 的

紧急服务及救灾部门，以照会并评估立即服务的需求，以及州政府提供服务的能

力。 

 立即服务的申请，必须包括州政府对需求的评估，时间必须在灾难宣告后

10 天内完成，也需要对计划的规模与费用做一预估。州政府的心理卫生主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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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应该特别提出以下几方面的主题： 

需求的程度：要开始一个特定的计划，州政府必须提出灾难所加重的心理卫生问

题的确存在。其中一种处理的流程参见图 9。 

州政府的资源：需要对现有的能力以及所超出的额外需求作一描述。 

计划：主动接触服务计划、危机咨询计划、转介、照会、及教育等计划大纲应简

要陈述。工作人员的资格要求及训练方面的需求亦应提出。 

 因为立即服务的申请只要求上述几点，因此书面内容应该简短，几页即可。

更完整的陈述希望在一般服务的申请中见到。 

图 10 描述立即服务计划的申请及批准流程。 

 

申请一般服务 

    对一般服务而言，必须在灾难宣告后 60 天内依照标准格式 424 提出申请。

州长特派代表(GAR)必须对 FEMA 的助理指挥官提出申请，透过 FEMA 的地区

指挥官而且同时提出书面内容给 CMHS 的紧急服务及救灾部门。 

 申请一般服务的内容必须包括： 

1. 公共卫生服务协助申请格式 424 

2. 灾难描述，包括灾难的类型、时间、地点、及持续时间。 

3. 需求评估：估计需要直接服务的总人数，以及需要主动接触服务、照

会、及教育的总人数，各个服务提供的团体。个案之人口学统计。 

4. 计划：说明过去曾经遇到将可以满足受影响的人们的需求之习惯、服

务提供的类型，并且详述其理由。计划还必须反映出对文化、种族、

或地理上的特别需求，或其它本地区需特别关注的特别因素。 

5. 工作人员与训练：描述所需要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与种类，以及针对工

作人员的特殊训练计划。 

6. 资源需求与预算：解释现存的资源如何无法满足受影响的人们的需求。

预算必须与计划内容的描述密切结合，而且对于每项细目的使用都需

要说明其必要性及预算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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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阐述了一般服务计划的申请及批准流程。 

 对上述两种服务计划的申请流程、其它技术性协助的材料、以及信息与指南，

可索取工作手册，请洽： 

Emergency Services and Disaster Relief Branch 

Division of Program Development, Special Populations and Projects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5600Fishers Lane, Room 16C-26 

Rockville, Maryland 20857 

Telephone：（301）443-4735 

 

 

摘要 

本章列举了包括与救灾反应中牵涉的私人及政府的组织、机构之主要角色、

责任、以及资源。对这些机构、团体的基本角色有所了解，是很重要的，如此才

能在复杂的组织环境中有效发挥功能。另外，本章也描述了透过史塔福法案 416

条可加以运用的财源，以协助地区的心理卫生机构使幸存者得以接受协助达成情

绪以及心理复原。 

 

 

字汇 

ARC     美国红十字会 

ASCS 农业安定及管理服务部 

CDRG 灾难因应团体 

CMHC 小区心理卫生中心 

CMHS 心理卫生服务中心 

COE     美军工兵部队 

 17



DAC     灾难协助申请中心 

DFO   灾区工作站 

DHHS 卫生服务部 

DOC     商业部 

DOD     国防部 

DOE     能源部 

DOED 教育部 

DOI  内政部 

DOJ  法务部 

DOT     运输部 

DRM 灾后重建负责人 

EEO  均等就业机会 

EOC    紧急事件处理中心 

EPA  环境保护署 

ESF  紧急支持功能 

FCC  联邦交通委员会 

FCO  联邦整合官 

FDIC 联邦存款保险委员会 

FEMA 联邦紧急事件处理中心 

FHLBB 联邦家庭贷款银行委员会 

FmHA 农舍管理部门 

FRS 联邦储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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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     政府特派代表 

GSA  一般服务组织 

HQ  董事会 

LAO     个别协助官员 

ICC  跨州贸易理事会 

IFG  个人与家庭基金 Individual and Family Grants 

IRS  财政部 

MHA 心理卫生署 

MOU  Memorandom Of Understanding 

NASA 国家太空总署 

NCS  国家交通理事会 

NRC     核能管理委员会 

NVOAD 国际灾难志工组织 

OES  紧急服务处 

OFA  其它联邦部门 

OPM 人力资源管理处 

SAMHSA 物质滥用及心理卫生署 

SBA  中小企业处 

SCO  州立整合官员 

SOC  州政府运作中心（State Operation Center） 

SSA  社会安全部门 

THA短期居住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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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 美国农业部 

USPS 美国邮政服务部 

VA  退除役事务部 

VOLAGS 志工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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